
苏宣通[2014]103号
关于组织2014年度
江苏优秀文化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委宣传部，省委党校、省教育厅、省文化厅、省广电局、省新闻出版局、省文联、省作协、省记协：
根据《江苏优秀文化成果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宣通[2012]31号）文件精神，我部将于近期组织2014年度优秀文化成果申报、认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：2015年1月12日—16日，逾期不申报，作弃权处理。

二、申报程序：各市委宣传部负责扎口本辖区内作品的申报工作；省委党校、省教育厅负责全省理论类作品的申报工作；省文化厅、省广电局、省新闻出版局、省文联、省作协、省记协负责省级单位相关作品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：各申报单位须提供优秀文化成果申报总目录清单一份（加盖公章），每个优秀作品的申报材料一式2份，主要包括获奖证书复印件、播出证明、演出场次证明以及其他重要证明材料。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规格打印。

联系人：

文艺处  祝筱炜   025—88802669、18118998780

理论处  陈  璐   025—88802657、13913955628 

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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